
降生的奇妙
經文：太1:21

一．救主降生的原因

1.世上有罪的權勢，叫人犯罪(創6:5)。

2.世上有罪的奴僕(約8:34; 羅1:24-32)。

3.罪人不能自救(羅7:25)，自人類犯罪後一直到如今無人能救自己脫離罪

惡。

二．救主的條件

1.聖潔無罪，才配得救一切罪人，只有神本身聖潔無罪，所以必須由神自己

降生，才能救罪人。

2.全能者才能救一切的罪人，只有神是全能者，所以必須由全能的神自己降

生。

3.全在永在者才能同時救一切要得救的人，神是全在者，永在者，所以要由

全在永在的神降生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降世來救罪人。

默想問題：

1.我是怎樣的人？

2.我需要救主嗎？

3.我與救主有了甚麼關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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